
关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申购广西沿海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所管理的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依据相关公告

文件依法参与了广西沿海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申购。 此次广西沿海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分销商成员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公司旗下基金获配数量如下：

获配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张）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参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银行、移动银行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参加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移动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优惠活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１６０６０２

鹏华普天债券投资基金

Ａ

１６０６０３

鹏华普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０５

鹏华中国

５０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０７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０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１

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２

鹏华丰收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１３

鹏华盛世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５

鹏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６

鹏华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６００１

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２

鹏华精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３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２０６００５

鹏华上证民营企业

５０ＥＴＦ

联接基金

２０６００６

鹏华环球发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７

鹏华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９

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１０

鹏华深证民营

ＥＴＦ

联接基金

２０６０１３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移动银行申购本公司指定开放式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网上银行及

移动银行费率优惠为

７

折（其中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费率优惠为

４

折）。 （

１

）原申购费率

高于

０．６％

，执行优惠费率，但优惠费率不低于

０．６％

；（

２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按照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优惠活动内容发生调整的，以中信银行相关公告为准。

２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参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参加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优惠活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二、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１６０６０２

鹏华普天债券投资基金

Ａ

１６０６０３

鹏华普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０５

鹏华中国

５０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０７

鹏华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０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１

鹏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２

鹏华丰收债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１３

鹏华盛世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５

鹏华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０６１６

鹏华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６００１

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２

鹏华精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３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２０６００５

鹏华上证民营企业

５０ＥＴＦ

联接基金

２０６００６

鹏华环球发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７

鹏华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０９

鹏华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１０

鹏华深证民营

ＥＴＦ

联接基金

２０６０１１

鹏华美国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６０１２

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公司指定开放式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优惠费率最

低

８

折优惠，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将不再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

行。

四、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优惠活动内容发生调整的，以交通银行相关公告为准。

２

、本次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定投业务及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３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要求，本公司就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七匹狼（

００２０２９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锁定期

中国农业银行

－

鹏华动力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

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８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４０７％ ３０

，

８４６

，

８００．００ ０．５４１２％ １２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日终数据。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０４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３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５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

●

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５

元，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４５

元；税前每

１０

股现金红利

０．５

元，税后每

１０

股

现金红利

０．４５

元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股转增

０．２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一、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３

、利润分配方案：（

１

）分红派息方案：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 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６５８

，

７６３

，

１１２

股为基数，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３２

，

９３８

，

１５５．６０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以后年度分配。 （

２

）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６５８

，

７６３

，

１１２

股为基数，共计转增股本

１３１

，

７５２

，

６２２

元。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３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方法

１

、现金红利

（

１

）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中国中纺集团公司三家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

司直接发放。

（

２

） 其他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３

）对于持有

Ａ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国家有关税法规定，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

（

４

）对于持有

Ａ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的现金红利，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如果

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的，由

ＱＦＩＩ

股东按照该《通知》的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

５

）对于除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他机构或法人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税前人民币

０．０５

元。

２

、资本公积转增股份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帐户。 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零碎股份，按照小数点后

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

１

股，直至实际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一致，如果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

则由电脑抽签派送。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９６

，

６３５

，

０１０ １９

，

３２７

，

００２ １１５

，

９６２

，

０１２ １４．６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５６２

，

１２８

，

１０２ １１２

，

４２５

，

６２０ ６７４

，

５５３

，

７２２ ８５．３３％

股份合计

６５８

，

７６３

，

１１２ １３１

，

７５２

，

６２２ ７９０

，

５１５

，

７３４ １００％

七、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７９０

，

５１５

，

７３４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６７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部门：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７０２９

３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８００８

４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中大广场

Ａ

座

２９

楼

５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０３

九、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广大客户的理财需要，经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

行开展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方案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１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１

）和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３

）；

２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

３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６０５

，前端收费）；

４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６０７

）；

５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８

）；

６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９

）；

７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０

）；

８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１

）；

９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２

）；

１０

、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５

）；

１１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６１００１

）；

１２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２００１

）；

１３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６

）。

二、活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三、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

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 如投资者持有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 并已开通交通银行基金网银交易， 登录交通银行网站

ｗｗｗ．

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点击“基金超市”栏目，即可进行基金交易；

２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３

、此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上述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

基金的后端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４

、本次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

率。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优惠活动参见其它相关公告。

５

、此次公告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 ０６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银行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

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２６２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景顺长城大中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景顺长城大中华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为香港交易所节

假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翌日）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起恢复办理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届时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２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代销机构网点进行咨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经纪有限责任

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

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

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３

、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 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垂询相关事宜。

４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获配七匹狼（

００２０２９

）

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金鑫

证券投资基金、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价值经典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参加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认购。 福建七匹狼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发布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 》，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

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各证券投资基金获配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Ａ

股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锁定期

国泰金牛创

新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 ３４

，

５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 １２

个月

金鑫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０％ ２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０％ １２

个月

国泰金鹏蓝

筹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 １８

，

４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 １２

个月

国泰保本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５％ １１

，

５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５％ １２

个月

国泰价值经

典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 ４

，

６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 １２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数据。

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估值方法按中国证监会通知证监会计字［

２００７

］

２１

号《中国证监会关于证

券投资基金执行

＜

企业会计准则

＞

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执行。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国泰大宗商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大宗商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国泰大宗商品（

ＱＤＩＩ－ＬＯＦ

）（场内简称“国泰商品”）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２１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国泰大宗商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国泰大宗商

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为美国公众

假日（美国独立日），国泰大宗商品

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投资所

处的主要市场休市。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国泰大宗商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起将恢复办理正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２

）敬请投资者做好相关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

３

）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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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2-029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意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2

年

6

月

25

日，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意大利

S.E.L.I. Societa'

Esecuzione Lavori Idraulici S.P.A.

（以下简称

"SELI

公司

"

）股东代表

Remo Giuseppe Pietro Grandori

（以下简

称

"Grandori"

） 及官正学签订了 《条款书》（以下简称

"

条款书

"

）， 本公司拟以总投资额

2,000

万欧元取得

SELI

公司

441,378

股股份，占

SELI

公司增资后总股本的

31.35%

或

32.36%

，成为

SELI

公司第一大股东。

官正学，男，中国籍，

1951

年出生，现住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一村。官正学、

SELI

公司及其现股东与本

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拟进行的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SELI

公司是一家依据意大利法设立的非上市公司，注册地址为

Piazza Guglielmo Marconi 26/C, Rome,

Italy

，目前总股份为

816,550

股。

SELI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隧道工程施工、

TBM

（硬岩掘进机）的设计研发及制

造销售。

SELI

公司目前的股东和持股情况如下：

（

1

）

Grandori

，持有

408,544

股

A

类股份，占公司股本的

50.033%

；

（

2

）

Armando Tamai

，持有

19,783

股

A

类股份，占公司股本的

2.434%

；

（

3

）

Fabrizio Antonini

，持有

16,077

股

A

类股份，占公司股本的

1.969%

；

（

4

）

IMI FONDI CHIUSI SGR S.P.A.

（

"IMI"

），持有

123,796

股

B

类股份，占公司股本的

15.161%

；

（

5

）

Coastal Transnational Ventures (CY) Limited

（

"Coastal"

），持有

212,302

股

C

类股份，占公司股本的

26%

。

SELI

公司尚有占其股本

4.415%

的

36,048

股

A

类股份已经发行，但尚未被认购。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SELI

公司资产总计

32,297.52

万欧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2,654.80

万欧

元，

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721.12

万欧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167.04

万欧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SELI

公司

2011

年度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为启动在手合同，公司加大了相应的设备、人员等投入，但受

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在手合同履约进度缓慢。

SELI

公司目前已签署的工程和设备合同较为充足，公司计

划匹配合同进展，合理投入，提升管理效率，增强盈利能力。

三、条款书的主要内容

1

、条款书和交易的范围与性质

各方意图在此对他们目前就交易形成的共同理解进行定义，并载明他们据以善意协商并在各方之间签

署特定交易文件的主要原则，该等交易文件包括股份购买协议，股东协议和其它必要文件（合称

"

最终协

议

"

），以按照下文顺序和所列股份的价格和数量进行股份的发行和转让：

（

1

）本公司认购尚未被认购的

36,048

股股份，其交割（

"

首次交割

"

）将于相应的股份购买协议签署之时

立刻进行；

（

2

）本公司、

IMI

和

Coastal

分别认购

51,941

股、

13,383

股和

22,952

股股份；

（

3

）

Grandori

向本公司转让

66,207

股股份；

（

4

）由本公司、

IMI

关联方、

Coastal

及官正学，分别认购

287,182

股、

149,715

股、

44,138

股和

22,069

股股

份，认购完成后本公司所持股份占

SELI

公司增资后总股本的

31.35%

；

或者由本公司、

IMI

关联方及官正学，分别认购

287,182

股、

149,715

股和

22,069

股股份，认购完成后本

公司所持股份占

SELI

公司增资后总股本的

32.36%

；

在任何情形下，在上述交易交割后，本公司应当持有共计

441,378

股股份，其总投资额为

2,000

万欧元。

2

、排他性

自签署之日起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

SELI

公司现有股东承诺并应促使其管理人员、董事、关联方、雇员、

代理人、律师、会计师、咨询师（包括投资银行家）和代表以及

SELI

公司承诺：

（

1

） 立即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与其他潜在条款购买方或认购方对

SELI

公司全部或部分的股权进行的

商议或谈判，并且不得进行下列行为：

(a)

与任何第三方开始任何关于对

SELI

公司的股权、资产或业务进行

潜在的出售、发行或转让（不论直接或间接，不论以任何形式，包括进行兼并、分立、实物出资等）的商议或谈

判，

(b)

招揽、发起、鼓励或接受来自任何人的关于直接或间接收购或购买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或者公司的

资产或业务的任何其他询问、提议或出价，

(c)

参与同任何人开展的任何关于前述事项的商议、对话、谈判或

其他联络，或向任何人提供关于前述事项的信息、与任何人就前述事项开展任何方式的合作，或者协助、参

与、推动或鼓励任何人为实现前述事项而作出的任何努力或尝试；

（

2

）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就有关

SELI

公司股权的潜在出售、发行或转让，公司资产或业务的转让，授予对

SELI

公司或其财产进行尽职调查的权利。

3

、购买价格

各方同意交易中对各方进行转让和发行股份的价格应为每股

45.31

欧元。

4

、时限

自签署之日起，各方应当根据本条款书项下的条款、条件和原则就签署最终协议进行善意协商。特别是

各方应当尽其最大努力在

2012

年

7

月

31

日前（或各方同意的其它日期）签署股份购买协议。

5

、董事会

公司的董事会自首次交割之日起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及结束后都应当由九名成员组成，并且

（

1

）官正学如果根据本条款书完成了投资，则应被委派为董事；

（

2

）在首次交割后，一名董事应由本公司委派；

（

3

）在本条款书约定的交易交割后，两或三名董事应由本公司委派。

董事会的最终构成将由各方商议并合意确定。

6

、管理

本公司自首次交割完成起有权活跃地参与公司的管理。 原则上，（

1

）在首次交割时，本公司应当有权委

派一名高级管理人员（如战略发展董事或副总裁）以监督

SELI

公司的业务发展、运营和管理，该等管理人员

应同时是

SELI

公司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2

） 本公司应当有权委派一人或某一第三方咨询师

/

公司帮助

SELI

公司改进其会计效率和财务事项的管理。

SELI

公司首席财务官应当以虚线报告的方式向本公司汇报并促使

其部门成员配合本公司财务总监的工作，比如向其提供必要的财务数据、运营信息和报告等；尤其是要根据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时限要求向其提供季度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年度审计报告。（

3

）本公司

应当有权向

SELI

公司委派一名高级管理人员致力于本公司和

SELI

公司之间的生产合作； 并且只要

Grandori

持股比例不低于

SELI

公司股本的

20%

，经

SELI

公司董事会批准，其应当作为其董事长（任期至少

为五年）和首席执行官（任期至少为两年）。

7

、尽职调查

SELI

公司现有股东应当促使公司：（

1

）保证本公司的管理人员、雇员、代理人、会计师、法律顾问和其他

代表能够充分接触

SELI

公司的办公室、财产、工厂、其他设施、账簿和记录、管理人员、董事、雇员、代理人、

会计师和法律顾问；（

2

） 经本公司或任何其代表的合理要求，向本公司的代表提供关于

SELI

公司的业务、

运营、资产、债务和财务状况的其他法律、税务、财务和运营数据和其他信息。上述事项不应影响股份购买协

议项下应包含的卖方在此类交易中惯常作出的陈述和保证以及

SELI

公司和现有股东对本公司承担的相关

赔偿责任。

8

、股份购买协议

各方将根据善意原则，并基于本条款书项下的条款和条件协商订立股份购买协议。

股份购买协议应包括

SELI

公司和现有股东连带作出的符合同类交易标准实践的陈述与保证和赔偿条

款（其应当具有各方能够接受的通行且合理的上限和限制）。

股份购买协议应当载明，从股份购买协议签署之日起到首次交割之日，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

SELI

公司及现有股东必须防止

SELI

公司在日常业务运作范围之外运营或许可运营公司的业务， 且不得进行或

许可进行各方将议定并将于股份购买协议中载明的重大公司活动；其中，

SELI

公司应明确同意不向其公司

的股东作出任何分配（包括股息、储金和其他实物分配）。

鉴于本公司盾构机的产能，并基于同样的条款和条件，

SELI

公司应当优先考虑使用本公司作为其设备

的生产基地。

交易的交割应当满足同类交易的惯常条件，包括并不限于以下事项：

（

1

）最终协议的签署和交付；

（

2

）本公司和

SELI

公司董事会的最终批准；

（

3

）收到交易需要的所有监管部门的批准和同意；

（

4

）真实准确的陈述与保证和承诺的履行；

（

5

）本公司收到通行的法律意见书；

（

6

）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

7

）完成令本公司满意的对

SELI

公司的尽职调查；

（

8

）其他同类交易的惯常交割条件；

IMI

或

IMI

关联方就本条款书项下的新增资本出具的承诺函，并保证其基金的投资期限不少于五年。

9

、保密

每一方均应对与本条款书有关的任何信息、任何谈判及任何与交易相关的信息、最终协议的谈判与签

署、以及本公司与其他各方对

SELI

公司进行的收购进行保密。 例外仅存在于（

1

）各方为本条款书项下相关

事宜而将此等信息提供给其顾问， 并且每一方均应确保其顾问同意根据本条款书之本条规定承担保密义

务，（

2

）根据任何相关法律、法规、股票交易所监管规定或者法律、司法、立法、监管或行政的程序、组织、机构

或委员会的要求需要披露的信息。

10

、成本与费用

每一方均应承担并支付其为本条款书的谈判、准备和实施而产生的成本、费用及预付款，包括（但不限

于）任何应向其各自的法律顾问、顾问、以及审计师支付的费用。

11

、有效期

本条款书之约束性条款（见下文定义）在下列较早发生的事件发生之时不再有效：（

1

）股份购买协议的

签署日；（

2

）

2012

年

7

月

31

日，但前提是，保密条款在本条款书终止后仍具有效力。 各方仍然理解本条款书

的终止将不会影响任何一方继续承担其在条款书终止前已产生的对其他任何一方的责任。

12

、非约束性

除排他性、成本与费用、保密、适用法律与管辖权条款以及本非约束性条款（合称

"

约束性条款

"

）应对各

方具有约束力之外，本条款书仅构成一项对各方意图初步的、非约束性的陈述，而并不包括完成交易所需达

成合意的全部内容，且除约束性条款之外，本条款书不为任何一方创设任何法律责任。各方理解本条款书不

构成任何一方签署最终协议的义务或承诺。

13

、适用法律及管辖权

本条款书受意大利法律管辖。 任何由本条款书所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争议均应根据国际商会仲

裁规则由根据该规则指定的一名或多名仲裁员进行仲裁并最终获得解决。 紧急仲裁员条款于此不适

用。 仲裁地点在瑞士日内瓦。 仲裁语言为英语，但是各方明确同意任何以意大利文书写的文件亦是可

被接受的。

14

、本条款书未约定违约条款

四、合作意向对公司的影响

SELI

公司为国际知名的隧道工程施工企业及

TBM

供应商，拥有领先的技术和丰富的工程施工经验，如

果合作成功，将有助本公司提高

TBM

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能力，促进

TBM

产品的销售。

五、风险提示

1

、本条款书仅作为各方开展有关股权转让及增资达成的理解和意向，具体合作事项尚需各方进行尽职

调查以及进一步协商后，确定是否签署正式协议，还需本公司履行董事会决策、商务及外汇等政府主管部门

审批，有关合作事项的决策及审批存在不确定性。

2

、受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

SELI

公司

2012

及以后年度盈利状况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

2011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3.03

万元，如果

SELI

公司

2012

年度经营状况不佳，将对本公司业绩产生影

响。

3

、关于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本公司将会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2-030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发布公告：因需公告有关

投资意向，已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

2012

年

6

月

25

日，本公司与意大利

S.E.L.I. Societa' Ese－

cuzione Lavori Idraulici S.P.A.

（以下简称

"SELI

公司

"

）股东代表

Remo Giuseppe Pietro Grandori

及官正学签

订了《条款书》，本公司拟以总投资额

2,000

万欧元取得

SELI

公司

441,378

股股份，占

SELI

公司增资后总股

本的

31.35%

或

32.36%

，成为

SELI

公司第一大股东。

《对外投资意向公告》将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依据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2-17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七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表决，会

议应参与表决人数为

5

人，实际表决人数

5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湖南金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开立进口信用证贷款担保的常德财鑫投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湖南金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系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德分行营业部申请开立进口信用证人民币

630

万元， 由专业担保公司常德财鑫投资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常德财鑫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为贷款发放之日起至全

部贷款偿清为止。

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决定将此担保事项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12-18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

湖南金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常德财鑫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630

万元；为其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0

万

元。

●

本次为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17130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南金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系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德分行营业部申请开立进口信用证人民币

630

万元，由专业担保公司常德财鑫投资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常德财鑫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为贷款发放之日起至全

部贷款偿清为止。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七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项议案表决情

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反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常德财鑫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8

年

4

月

3

日

注册地点：常德市武陵区城西办事处滨湖社区洞庭大道中段

1098

号（工行常德市分行武陵支行九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何克明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是：在湖南省范围内办理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

保，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

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

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4

月

18

日

)

2

、主要财务数据：

常德财鑫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总资产

643,579,

772.41

元，总负债

88,844,420.09

元，所有者权益

554,735,352.32

元，担保业务收入

30,198,856.35

元，净利润

为

1,973,790.94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407,162.23

元。

3

、常德财鑫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不是本公司的股东、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关联方、控股子公司和附

属企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董事会意见

通过对常德财鑫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的调查，我们认为本次担保的债务风

险可控，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

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为满足湖南金健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需要，同意为其提供反担保。

鉴于此次担保事项完成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2713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次经

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55.65%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14500

万元，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2000

万元（此

参股公司为湖南金健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其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73.66%

，现因转让其

60%

股

权变为参股子公司，且此次担保将在

2012

年

7

月份到期后办理解除手续），为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总额为

630

万元，共占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35.14%

，；控股子公司对本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10000

万元。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决定将此担保事项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此项担保事项完成后，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总额为：

1713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次

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35.14%

。 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七十六次会议决议。

2

、被担保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3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供反担保的独立意见。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7

日


